
2016 届毕业生限选课补考安排表 

7 月 4 日补考安排（一）-护理系 

专业 

考试时间及地点 

教 2-1-5 

11:00 开始 

2013 级普专护理 精神科护理-1  老年护理技术-1  社区护理-1  卫生法规-1  医学英语-2  中医护理-1 

2013 级普专助产 中医护理-1  生殖健康-1 

7 月 4 日补考安排（二）-临医系 

专业 

考试时间及地点 

教 1-2-01 

11:00 开始 

2013 级临床医学 

常用护理操作技术-7  康复医学-1  老年医学-1  心理障碍与精神卫生-2  眼耳鼻喉与口腔科学-7   

临床医疗文书写作-2  流行病学-1  皮肤、性病学-3  卫生法规-5  传染病学-4   
医学伦理学-4  医学营养学-2  中医学-2 

2013 级口腔医学技术 医用物理学-2 

7 月 4 日补考安排（三）-中医系 

专业 

考试时间及地点 

教 1-2-02 

11:00 开始 

2013 级中医学专业 
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-2  传染病学-1  临床医疗文书写作-2   

西医外科学-1  医学伦理学-1  医学心理-3  中国医学史-1  中医骨伤科学-20 

2013 医疗美容技术专业 常用护理操作技术-1  心理障碍与精神卫生-1  应用写作-1  

7 月 4 日补考安排（四）-针推保健系 

专业 

考试时间及地点 

教 1-2-03 

11:00 开始 

2013 普专针推、骨伤、康复专业 

《内经》选读-4 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-4  常用护理操作技术-3  传染病学-6  创伤急救-2   

骨伤方剂-2  康复医学概论-2  西医外科学-1  医学伦理-2  医学心理-2   
应用写作-2  影像诊断学-2  运动医学-6  针刀医学-4  中国传统功法-2 

7 月 4 日补考安排（五）-药学与检验系 

专业 

考试时间及地点 

教 2-1-01 

11:00 开始 

2013 级药检系普专各专业 药理学-4  实验室管理-1  医学心理学-2  中医学-2  影像诊断学-2  病理检验技术-1  医学营养学-1 

注： 1．请参加补考的学生带上身份证或者学生证，无证不得参加考试。 

２．请考生严格按照教务处公布的考试学科和考试时间参加考试。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参加补考以缺考对待，不能领取毕业证，由此产

生不良后果自行负责。 

3．考生需要遵守考场纪律，凡是违反考场纪律者，当年不得领取毕业证。 

4．考生需要在签到表上签到。 

5．监考教师将认真查对学生的有效证件，核对证件和考卷上的姓名与学号以防止替考事件的发生。凡是补考考生找人替考，一经过发

现，当年不得领取毕业证。 

6．试卷批阅后，补考成绩全部合格的学生安排在 7 月 7 日下午 14：00 领取毕业证。凡是补考不合格，当年不能领取毕业证。第二次

补考安排定在 10 月中旬，请注意查看 9月底学校网站通知。 

7．往届毕业生因有学科需要补考才能领证者，请尽快与各系部的学籍管理员联系：护理系 0816-2381862 何老师；临床医学系

0816-2383719 刘老师；中医系 0816-2387637 廖老师；针推系 0816-2381550 史老师；药检系 0816-2383871 王老师。凡是未联系而未能安排

补考者，不能领取毕业证。 

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30 日 


